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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电子商务领域商标侵权行为类型的判定标

准。在厘清侵权行为边界的基础上，研究指出当前电子商务领域以“通知–删除”规则为核心的商标侵

权规制体系在实践中出现困境，主要表现为恶意投诉泛滥、平台责任边界不清、司法救济效率不足等问

题。基于此，研究提出平台应依托技术构建事前审核的主动防控，同时在立法层面完善“通知–删除”

规则提供公平的制度保障，司法执法通过电子化改革与精准化监管确保治理效能最终落地的多元协同治

理体系，以期为完善电子商务商标侵权治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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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a combined methodology of case analysis and normative analysis to systemati-
cally delineate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ypes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in the field of e-com-
merce. Upon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infringing activities, it identifi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ent trademark infringement regulatory system in e-commerce, which is centered 
around the “notice-and-takedown” rule. These challenges primarily manifest as rampant malicious 
complaints, ambiguous platform liability boundaries, and insufficient judicial remedy efficiency. Con-
sequently,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platforms should leverage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proactive pre-
review mechanism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imultaneously, it suggests legislative im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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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notice-and-takedown” rule to provide equitable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Furthermore, it ad-
vocates for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where 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entities ensure the ultimat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ance efficacy through digital reforms and pre-
cise supervision, thereby offer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enhancing 
trademark infringement governance in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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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凭借其高效、便捷的优势，深刻改变了全球贸易方式。然而，由于线上交

易具有的虚拟性、信息呈现的失真性以及双方交易的隔阂性，电子商务平台成为商标侵权行为的“重灾

区”。假冒伪劣、“搭便车”“傍名牌”等商标侵权行为频发且难以规制，严重损害了消费者与商标权

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与实体的商标侵权相比，电子商务中的商标侵权在行为方式、损害后果及责任认定上均呈现出新的

特点。线下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在实体商品、店面招牌及宣传材料上使用假冒标识，其影响范围相对较

小，侵权主体也较易追溯。而在电子商务中，侵权方式已从直接售假扩展到关键词劫持、域名抢注、商

品信息滥用等以流量窃取为核心目的的新型侵权行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然为处理此类纠纷提供了基本的

法律框架，但具体侵权行为界定与纠纷解决，如“商标性使用”的认定、“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

以及平台方责任界定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与学术讨论中仍存在较大争议。 
本研究立足于电子商务的动态发展，旨在系统判定电子商务平台中出现的商标侵权行为，指出当前

规制路径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多元规制路径，以期为从保护“消费者”不受欺骗，到保护“商标权

人的商誉”不受侵害，再到保护“社会公众”不受误导提供合理建议，维护健康的商标识别秩序。 

2. 直接侵权行为判定 

商标直接侵权是指在商业活动中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在相同或相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了与注册

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识，并可能导致相关公众混淆的行为[1]。其认定的核心要件在于：第一，构成商标

性使用，即被控标识被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第二，被控标识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且所使用的

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第三，该使用行为足以导致混淆可能性。 

2.1. 传统售假型侵权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与第二款对直接假冒行为做了规定，这是最典型、最无争议的直接侵

权形式 1。行为人在线上平台明确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如假冒的“Nike”运动鞋，“Apple”
 

1《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与第二款“未经商标

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

导致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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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此种行为事实清晰，主观恶意明显，是法律打击和平台治理的首要目标。《商标法》第四十八条对

使用行为的类型做了具体的规定，但应注意该种使用应起到商标的标识作用，意在传达商品的来源。若

因商标不具有显著性，或者具有公众更熟知的其他含义或标识使用的特定场景等，不会使消费者使用该

标志识别商品来源从而产生混淆，则不为侵犯商标权 2。混淆理论是商标侵权行为判定的基础，判定的核

心标准是“混淆可能性”，即相关公众是否可能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认为其与商标权人存

在特定联系。 
未经允许将相同或相近的标识用作相同或相近产品的名称或装潢，误导公众的行为同样构成商标侵

权。该种行为中，行为人虽然可能使用自己的商标，没有直接将他人的商标用作识别商品来源的标识使

用，而是偷梁换柱用作名称或装潢，但在消费者没有区分商标、商品名称与包装的能力的情况下，往往

会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 
在复杂的供给链条下，商标的侵权行为出现在不同的环节，制造商对相同或相似的产品使用仿冒商

标的行为，换言之，将仿冒商标附着在相同或相似的商品上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同时销售明知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同样构成商标侵权，情节严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除非销售者能够证明自己的

商品具有合法的来源，或证明自己对所售产品侵权事实并非故意。 
除上述假冒商标的行为外，还存在“反向假冒”，即擅自更换他人商品的商标，并将更换商标的商

品投入市场的行为[2]。该行为通常是知名商标权利人将他人质量好、价格低的商品去除商标，然后贴上

自己的商标，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该种行为不仅掩盖商品的真正来源，损害消费者的知情

权，而且会损害商品真正商标权人为自己的商标积累信誉的机会和为占有市场而付出的劳动。 

2.2. 新型“搭便车”与“傍名牌”型侵权 

与传统售假型直接将侵权商标附着于商品之上、导致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产生混淆的侵权模式不同，

电子商务领域对商标流量的利用往往会获得更大的收益。行为人往往未经许可将他人知名商标用于自身

商品的搜索关键词、广告标题或页面描述等环节，利用该商标的声誉“搭便车”引流。尽管部分行为可

能不会导致消费者在最终下单时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但因其不正当地攫取了他人的交易机会，依据“初

始兴趣混淆”理论，该行为同样会损害商标最基本的识别功能与广告功能，进而构成商标侵权或不正当

竞争。 

2.2.1. 商品信息滥用行为及其与“商标指示性使用”的边界 
商标指示性使用是指为客观说明自己商品或服务的用途、服务对象、兼容性等而不得不使用他人商

标的行为[3]。构成正当使用需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使用是合理且必要的；第二，使用方式善意，未超

出说明目的的限度；第三，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淆[4]。如商品标题写明“适用于 iPhone 15 的手机壳”，

并在显著位置标明自身品牌，即属于正当的指示性使用。而商标侵权使用则是指在商品标题、副标题、

描述或图片中嵌入使用他人知名商标，且使用行为超出“指示”的必要限度，具有攀附他人商誉的故意，

并可能导致混淆时，即构成侵权。同样标题为“iPhone 15 同款高品质手机壳”，却将自己的品牌名隐匿

或置于不显眼位置，使消费者误以为其是苹果官方产品或授权产品，便构成侵权。法院在判定时会综合

个案的商标显著性、使用的具体情境、是否添加免责声明等因素进行考量。 

2.2.2. 初始兴趣混淆 
初始兴趣混淆是指消费者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对商品来源有混淆可能性，但购买时已经实际排除混淆

 
2《商标法》第 48 条“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

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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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电子商务中主要以关键词广告侵权与域名混淆的方式出现。在关键词广告侵权中，行为人购买他

人注册商标作为搜索引擎或电商平台内部广告系统的关键词，当用户搜索该商标时，行为人的商品链接

得以优先展示[5]。域名混淆是指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通过该域名进行相

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行为[6]。对此类行为的判定，经历了从严格侵

权到个案分析的过程。早期的“初始兴趣混淆”理论认为，即使消费者在点击链接后能立刻分辨出非官

方商品，但行为人也已不正当地利用了商标的吸引力获取了初始访问流量，构成侵权。如今，主流观点

更倾向于综合考量广告的呈现方式是否清晰、明确地告知用户此为第三方广告而非官方链接。如果广告

描述具有误导性，如自称“官方旗舰店”，则构成侵权；若广告明确标明“赞助商链接”且描述客观，

则可能不认定为混淆，不构成侵权。 

2.2.3. 旁观者混淆侵权 
旁观者混淆是指侵权产品在售卖时所使用的商标与信息和知名品牌商标具有明显区别，不易使消费

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但该侵权产品外观中使用了与知名品牌相同的显著性标识，购买者在使用时

易使其他人对产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若不制止该种行为，假冒产品将迅速泛滥，使消费者将知名商标与

假货相联系，稀释商标的独特性与奢华声誉，削弱品牌吸引力[7]。我国并未对旁观者混淆作出具体规定，

只在《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款设置兜底条款，为司法判定提供了依据 3。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法院审

理相关案件时，认为足以造成售后混淆的行为，属于该条款所规定的“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

他损害”的情形。如电子商务平台中常见的销售可拆卸 logo 的假冒商品，miwmiw 的商标可以通过拆卸

变成 miumiu，YSE 通过拆卸变成 YSL，CHANEE 变为 CHANLL。该种情形下，消费者在购买时清楚商

品为冒牌货，不会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真正的混淆发生在购买后，商家通过教唆买家拆卸商标使商

品在使用时与正品高度相似，从而使他人产生混淆。 

2.2.4. 商标淡化侵权 
商标淡化，是指未经权利人许可，在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

标志，从而削弱了该驰名商标的显著性或玷污其声誉的行为。商标淡化侵权是对驰名商标的特别保护，

其与传统商标侵权有本质区别，保护的核心不是防止消费者混淆，而是保护驰名商标本身的独特价值和

广告功能不被侵蚀[8]。虽然《商标法》第 13 条第 3 款仍以混淆为前提，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

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9 条第 2 款实质上将不可能导致相关公众

混淆的特定行为认定为对驰名商标的侵权行为 4。 

2.3. 间接侵权行为的判定 

商标的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自身并未直接实施受商标权专有权利控制的侵权行为，如生产、销售

假冒商品，但其行为在客观上为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或者在主观上诱导、教唆

了他人实施直接侵权，因此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9]。在电商生态中，电商平台成为间接侵权的主

要主体。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其通常不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其提供的服务可能为直接侵权提供便

利，通常表现为侵权产品提供技术、配送、关键词检索等服务。因此，追究平台的间接侵权责任成为规

 
3《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项：“(七)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4参见《商标法》第 13 条第 3 款：“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

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

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 3 号)第九条的第二款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

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

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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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体系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与第四十五条共同构建了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平台

责任体系 5。第四十五条确立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将平台责任与主观认知状

态相绑定为平台设定了主动监控的义务。其中“应当知道”的认定标准在实践中又称为“红旗标准”，

即当侵权行为明显到如同鲜艳红旗般飘扬时，平台不能故意视而不见。四十二条从被动角度赋予平台在

权利人提交初步证据后，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与“转送通知”的双重义务。 

3. 现有规制路径的批判性审视 

对于电商商标侵权，我国已初步形成以法律规制为核心，以平台治理为辅助的规制体系。然而，这

一体系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内在缺陷。 

3.1. “通知–删除”规则的异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通知–删除”规则的引入，成为处理电商商标侵权

的基础规则。其制度价值在于，为平台提供了明确的责任豁免预期，鼓励其发展，同时也为权利人提

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维权渠道。然而，该规则在实践运行中发生了异化，其实施效果与设计初衷相

背离。首先，在海量的商品信息中，权利人发现全部侵权链接的成本高昂，侵权商品的再生与扩散能

力使得治理行动难以取得持久成效。其次，“通知–删除”规则成为某些不法分子进行不正当竞争的

工具。竞争对手通过虚构知识产权、提供不实证据等方式，恶意投诉合规卖家，导致其商品被下架。

从实践数据来看，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在 2017 年公布的数据表明，恶意投诉已占其知识产权投诉总

量的 24%。在司法实践中，以浙江地区为例，余杭法院自 2014 年受理首起因恶意通知引发的纠纷以

来，至 20 年前后已审理此类案件 20 余件[10]。这些数据表明，恶意通知问题在电商平台及司法实践

中均不容忽视。尽管《电子商务法》同时规定了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

承担赔偿责任的“反通知”程序，但因其流程耗时较长，在商品下架期间造成的销售的损失与商品声

誉的下降，给合法经营者带来致命打击。另外对平台方来说，一方面需要对繁多的通知进行形式审查，

需要巨大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若因通知错误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害的，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若未及时删除又可能因“明知”而与侵权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不确定性极大地困扰着平台的运

营决策。 

3.2. 司法与行政执法路径的局限性 

面对电子商务庞大的市场，传统的司法救济力不从心。首先，传统知识产权诉讼周期较长，通常为

数月至数年，而电商产品具有一定的产品周期，在“双 11”“618”等重要节点所获收益往往会占到其全

年收益的相当比重，往往等审判结果作出时商标权人会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11]。其次，我国法院在商标

侵权中通常适用损害赔偿而非惩罚性赔偿，在损害赔偿认定中，原告应为遭受的损失举证，这导致原告

维权难度较高且所获赔偿不能填补权利人的损失[12] [13]。此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的“网剑行动”

等专项治理虽成效显著，但具有运动式执法的特点，难以实现常态化、全覆盖的监管。对于瞬息万变的

线上市场，行政执法往往显得滞后和力不从心。 

 
5《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

采取必要措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9 年实施)第四十二条：“知

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

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

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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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商务商标侵权的多元协同规制路径 

4.1. 平台治理优化 

4.1.1. 建立前置审查机制 
平台应设立前置审查程序，在商品上架环节要求经营者在系统中填写有关商品的详细信息并上传相

应的证明材料。若商品为自有品牌时，应要求经营者提供相应的商标注册证明，对未登记注册的商标或

者没有商标的商品可要求其提供商品的真实外观；若商品商标为知名品牌，则系统应要求经营者提供商

标授权证明、销售许可或其他证明其使用正当性的材料。之后利用人工检测或智能检测等手段对经营者

上传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对于诸如“官方”“正品”等与高侵权风险相关的词汇，应进行重点审核，

从源头上减少“搭便车”行为。此外，平台应要求商家对商品名称、链接、介绍与检索关键词的设定应基

于系统上传的商标进行或根据平台系统自动生成，以确保系统审核信息与消费者所看到的商品信息一致。 

4.1.2. 构建“全流程智能化”治理体系 
平台应加大技术投入，基于法律规定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裁决”的全流程智能化

处理体系。在事前利用图像识别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新上架商品进行自动审核，从源头阻断侵权内容。

当侵权行为发生时，系统应提供完整的申诉通道与流程通知，并自动验证投诉方与被投诉方资质，实现

投诉与反馈流程的精准流转。对于事实清楚的简单案件，系统可以自动进行裁决，对于复杂案件，智能

流程无法判定、判定失误或者当事人对智能裁决不满的，智能系统可基于前述流程为人工审理提供证据

链。智能流程的应用可将平台人力从海量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疑难案件，从而在保障公平的

前提下实现处理效率的最大化。 

4.2. “通知–删除”规则的优化 

4.2.1. “通知–删除”规则的细化 
当前通知–删除规则的表述较为笼统，难以在具体的场景中得到准确的适用。其一，应当设立通知

的标准。虽然规则要求商标权人在发现侵权后将该侵权行为通知平台，平台对侵权商品采取删除等必要

措施，但其对商标权人之通知内容要求不明确。若不对该通知设立一定的标准，那么恶意通知行为将会

泛滥，平台也难以根据缺乏一定信息的通知来处理纠纷。基于此，规则应当规定其具备具体的身份信息、

侵权定位与初步证据的标准，从而在源头提升通知质量。 
其二，应当明确“必要措施”的内涵。《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规定，在接到知识产权人的侵权投诉

后，电商平台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对“等”的解释有支持类

推和不支持类推两种。对类推解释严格限制其适用的情形大多出现在刑法中，在私法与公法属性较弱的

法律适用下可以适当类推。此外，穷尽性列举的逻辑仅适用于平台寻求免责的情形，因为免责属于例外

规定，其范围必须被严格限制在法律明文之内。此处视为赋予平台责任与注意义务，平台必须依据所获

信息动态地采取相应的匹配的措施[14]。因此，此处必要措施可以不用局限于法条的列举。必要的标准应

当基于对通知中初步证据的审查，电商平台为减轻自身责任应突破信使角色，不仅要对通知进行传递和

形式审查，还应进行初步实质审查。采取的措施应当符合比例原则，即措施应当是适当的，必须能够、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所追求的目的的实现；也应当是必要的，如果有多种同样有效的手段可以实

现目标，平台应当选择那个对侵权店铺权利限制最轻、负担最小的手段；同样也应当与侵权行为的性质、

严重程度和潜在危害相匹配。对于首次、非恶意、销量极低的侵权，可采取“删除链接”并给予警告等

措施，对于大规模、重复、恶意的侵权，则有必要采取“冻结账户资金”“永久封店”等更严厉的措施。

也可使用“反通知先置”作为采取必要举措的前置程序，即在删除被投诉的产品前先将权利人的通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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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被投诉人，然后视被投诉人是否发送反通知再决定采取删除措施与否。“反通知先置”的程序可以

有效减少误删，防止通知–删除程序被滥用。 
其三，应当明确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根据电商平台不同的情形为其设置合理的注意义务。在

直接将侵权行为告知平台的情形下，应视平台知道侵权行为存在。如权利人向平台发出有效通知、消费

者的投诉、平台通过抽检等行为的主动发现，平台均处于知道状态。应当知道是推定的知晓状态，一个

合理、谨慎的平台管理者在同等情况下理应能推断出侵权行为的存在，“应当知道”的标准应当基于“合

理注意义务”。首先，首先应当考量侵权行为的明显程度与商品的知名度，如果侵权行为显而易见，如

商品标题或描述中直接出现“高仿”“A 货”等明显侵权关键词，应当视为平台应当知道。对于奢侈品、

知名电子产品、热门影视作品周边等容易被侵权的商品类型，平台的注意义务也相应更高。其次，应看

平台是否直接从中获利。如果平台从侵权交易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不仅仅是通常的佣金或平台使

用费，那么应当提高其注意义务推定为应当知道，除非平台可证明其非故意或过失。如平台策划大型直

播活动，与商家或主播深度捆绑进行联合营销并为其提供流量支持。此时，平台不再是中立的技术服务

提供者，而是活动的共同组织者和利益共享者，应当负有高于普通商品链接的事前审查义务。对于平台

自营业务，此时平台直接作为商品销售者，其责任发生从平台责任到销售者责任根本转化，对其侵权行

为应当适用严格责任而非“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 
最后，也应当强化“反通知–担保”机制的应用，允许商家在提供保证金后即时恢复经营来制止恶

意通知的泛滥并及时挽回经营者不必要的损失。 

4.2.2. 明确平台“义务” 
由于在电子商务领域平台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通道，而是深度参与构建并获利的主体，因此其义务

必须超越传统侵权法的消极义务，而转变为贯穿治理全流程的积极责任体系。具体体现为，在程序上，

平台必须为权利人提供明确、可及的侵权通知渠道，并为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相应的申诉与反通知渠道。

平台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必须及时将其转送给被指控的商家，以确保商家的“知情权”和“抗辩权”

得以实现，防止在商家缺席的情况下被单方面裁决，且在采取永久封禁等严重限制经营权的措施前，应

给予商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在个案处理上，平台需对通知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以一个“处于相同

位置的理性商业主体”为标准，判断权利人提交的初步证据是否达到“一般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对于

明显不成立或证据严重不足的通知，平台有权拒绝采取行动。 

4.3. 提升司法与执法效能 

4.3.1. 推行电子化与高效化的司法模式 
法院应全面推广电子诉讼程序，建立适用于电商商标侵权案件的电子证据平台，简化证据提交与质

证流程。同时，更积极地运用“行为保全”制度，允许权利人在提供担保后，申请法院在判决前先行责

令侵权人停止被诉侵权行为，实现权利的快速保护。 

4.3.2. 推动常态化与精准化的执法监管 
行政执法部门应从“运动式执法”转向“技术驱动式常态化监管”。通过与电商平台建立数据协同

机制，对平台报送的规模化、集群化侵权线索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线上溯源与线下精准打击的双重规

制，从生产与仓储窝点入手从根本上遏制侵权商品的供给。 

5. 结论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电子商务环境中商标侵权行为的判定标准与现有规制路径的局限，并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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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的可行性方案。主要结论如下：首先，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即时性与跨地域

性特征使商标侵权行为呈现出新型复杂样态。除传统售假行为外，关键词滥用、初始兴趣混淆、旁观者

混淆及商标淡化等新型侵权方式对传统“混淆可能性”理论提出挑战。在判定侵权行为时，应准确把握

“商标指示性使用”与侵权使用的界限，同时重视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其次，现行以“通知–删

除”规则为核心的规制体系在实践中产生制度异化。恶意投诉、错误通知等现象频发，不仅损害了合法

经营者的权益，也使平台陷入责任困境。而司法救济的高成本与行政执法的运动式特征，难以有效应对

电商环境下海量、分散的侵权形态。最后，构建多元协同的规制路径：平台建立事前审核机制并建立智

能化流程治理体系，在源头上高效遏制侵权行为的产生；立法完善“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并明确平

台义务；在司法层面强化行为保全与电子诉讼制度的应用，形成法律规范、技术赋能、平台主责与社会

监督相结合的治理生态，实现商标保护与产业创新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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